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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 △金管會修正「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明定保險業應訂定保存消費者個資

之處理制度及程序。

 8日 △金管會修正「受託機構發行受益證券特殊目的公司發行資產基礎證券處理準則」

及「受託機構募集或私募不動產投資信託或資產信託受益證券處理辦法」，以提

高金融資產證券化及不動產證券化業者實務作業彈性，並促進資本市場募資方式

多元化。

 9日 △內政部修正「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增訂地方政府審核自辦市

地重劃計畫書時，應予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等規範，以保障民眾權益。

 12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以優化再生能源發展環境、因應

電業法修正及擴大全民參與。

 19日 △金管會放寬證券投資信託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人員兼任轉投資本國子公司職務，

以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人員兼任轉投資子公司擔任私募股權基金之普通合夥人職

務規定。

 23日 △為鼓勵保險業投入都更，金管會放寬「保險業辦理不動產投資有關即時利用並有

收益之認定標準及處理原則」。

 24日 △金管會開放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客戶於我國境外實體通路利用電子支付帳戶從事支

付之代理收付款項服務。

 25日 △為落實股東行動主義並提升公司治理，金管會函令上市(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

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自110年1月1日起實施。

 26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動基準法」修正案，以保障派遣勞工的工作穩定及確保取得

工資的權利。

  △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工退休金條例」修正案，擴大勞工退休金條例適用對象及稅

賦優惠範圍，並強化勞動債權保障。

 30日 △金管會放寬適格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ETF連結基金所投資之ETF(主基金)得不

以國內成分證券ETF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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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 △金管會當選審計監理機關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Forum of Independent Audit 

Regulators)之理事。

  △金管會函令開放電子支付機構辦理「保險業依保險法所銷售以新臺幣收付之保險

商品」的代理收付款項業務。

 9日 △配合公司法修正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金管會修正「外國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

理辦法」。

 14日 △金管會宣布開放10項銀行線上申辦業務項目，包含新戶線上成立貸款契約、線上

申請網路銀行及晶片金融卡非約定轉帳功能等，最快本年第3季上路。

 15日 △金管會函令公開發行銀行自108年起得不再繼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作為因應金

融科技發展之員工轉型、訓練經費。自108年起，銀行支付員工轉職及教育訓練

支出，得就已提列盈餘公積餘額內迴轉。

 24日 △為鼓勵民眾購買節能電器及防制空氣污染，立法院三讀通過「貨物稅條例」修正

案，減徵電冰箱等電器及相關大型車種之貨物稅，適用期限分別為條文生效日起

2年內及108年8月18日至111年12月31日止。

  △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動基準法」修正案，明訂要派單位不得將勞工轉掛派遣事業

單位，要派單位應連帶負職災派遣勞工之補償及賠償責任等。

  △為利金控公司轉投資資產管理公司(AMC)推動都市更新及危老建物重建，金管會

修正「金控公司(銀行)轉投資資產管理公司營運原則」。

 29日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發布「2019年IMD世界競爭力年報」，在全球63個受評

國家中，台灣排名第16，較上年上升1名。

 30日 △配合「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內政部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有條件增加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之容積最高至400%，自108年6月1日生

效。

 31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證券交易法」修正案，明定依該法發行股票之公司財務報告應

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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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 △金管會放寬商業銀行得投資證券商發行之「指數投資證券」。

 10日 △財政部修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重大公共建設範圍」，新增一定規模社

會住宅等為促參法重大公共建設範圍，可適用租稅優惠，以吸引民間投資。

 14日 △金管會放寬外國發行人於我國發行僅銷售予專業投資人之外幣計價伊斯蘭固定收

益證券，及訂定豁免申報生效之規範。

  △櫃買中心修正「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開放伊斯蘭固定收益證券來台發

行與上櫃掛牌。

 19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產業創新條例」修正案，增訂投資智慧機械及第五代行動通訊

系統(5G)適用投資抵減，抵減期限分別為108年1月1日至110年底止及108年1月1日

至111年底止。

  △為鼓勵銀行就已獲核准之業務範疇，持續創新金融商品或服務，金管會訂定「銀

行申請業務試辦作業要點」。

 20日 △中央銀行理事會決議，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別維持年

息1.375%、1.75%及3.625%不變。

 21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產業創新條例」修正案，延長研發投資抵減等租稅優惠措施10

年(至118年底止)，並增訂以未分配盈餘進行實質投資，得免加徵5%營業稅。

  △金管會放寬保險業得投資採現金交付之「指數投資證券」。

 25日 △金管會開放超商可接受民眾以信用卡支付公私立學校學雜費等受委託代收款項。

  △為健全壽險業財務結構穩定性，金管會規範業者自108年起出售未到期債務工具

的利益，經扣除稅率20%之稅後金額，須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再依債券剩餘

到期期間逐年攤銷釋出為「可供分配盈餘」。

 27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案，完備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機制，並

增訂特定工廠登記20年落日條款，期達成拚經濟、顧環保、守農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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